附件2：
[bookmark: _GoBack]湖南女子学院普通本科生学士学位
外语水平认定申请表
	姓名
	
	学号
	
	联系电话
	

	学院
	
	专业
	
	班级
	

	入学年月
	
	毕（结）业
年月
	年   月 毕业/结业

	需认定证书信息

	证书名称
	
	证书等级
	

	获得时间
	
	颁发机构
	

	学位评定
分委员会
审核意见
	学院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主席签字：         
二级学院代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

	校大学英语
教学部审核意见
	
经认定，该证书相当于以下水平：
· 大学英语四级考试300分  
· 高等学校英语专业四级考试30分  
· 高等学校英语应用能力考试30分  

认定教师签字：               大学英语教学部负责人签字：
二级学院代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备注
	


 注：
1.本表仅供因《湖南女子学院学士学位授予条例》第五条第（三）款未授予学士学位的学生申请认定相当水平的英语成绩填写，每次只能认定一张证书。
2.本表由学生本人填写（证书复印件作为佐证材料），将本表和佐证材料交至所在学院和校大学英语教学部审核后，和学位申请表一并提交。审核通过的，将提请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评定，最终结果以学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决定为准。
3.本表一式两份，学位评定分委员会、校学位评定委员会各存一份。

